
表 1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及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收 結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件

類

別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總

計 

舊

受 

新

收 

總 計 9,903 1,182 8,721 8,788 1,115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3,035 135 2,900 2,871 164 

   職 監      

   聲 監 3,035 135 2,900 2,871 164 

   急 聲 監      

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5,692 963 4,729 4,795 897 

   職 監 續      

   聲 監 續 2,103 173 1,930 1,968 135 

   監 通 1,700 467 1,233 1,367 333 

   監 通 檢 1,732 323 1,409 1,303 429 

   聲 監 可 157  157 157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1,176 84 1,092 1,122 54 

   聲 調 1,176 84 1,092 1,122 54 

   急 聲 調      

說明：1.103年 1月 29 日總統公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修正條文，自同年 6 月 29 日起施行，故自 103年 6月起，新增聲監可及通信調取案件。  

2.職監係指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聲監係指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急聲監係指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六條緊急監察案件，聲請法院補發通訊監察書案件；職監續係指法官依職權

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期滿繼續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之案件；聲監續係指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期滿聲請繼續通訊監察案件；監通係指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陳報法院通知受監察

人及同條第三項補通知受監察人案件；監通檢係指法院命執行機關定期檢討通訊監察結束後不通知受監察人之原因是否消滅案件；聲監可係指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

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聲請法院審查認可案件；聲調係指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及及第四項聲請法院核發調取票案件；急聲調係指

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緊急調取通信記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聲請法院補發調取票案件。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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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數  

案 由 別 

合 計 
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總 計 2,871 1,749 2,301 2,871 1,749 2,301 1,246 1,667 1,572 2,234 53 82 67    

偽造有價證券 11 11 6 11 11 6 9 11 2 6       

妨害風化罪 12 18 5 12 18 5 10 18 2 5       

妨害性自主罪 1  1 1  1   1 1       

殺人 6 6 3 6 6 3 4 6 2 3       

殺人未遂 11 7 4 11 7 4 7 7 4 4       

妨害自由 16 8 10 16 8 10 7 8 9 10       

強盜 42 8 49 42 8 49 7 8 35 49       

詐欺 212 179 153 212 179 153 125 176 84 150 3 3 3    

重利 1  4 1  4   1 4       

恐嚇取財 215 68 165 215 68 165 64 67 150 165 1 1     

貪污治罪條例 402 228 276 402 228 276 185 222 212 271 5 6 5    

說明：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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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 續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數  

案 由 別 

合 計 
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槍砲彈刀條例 118 82 99 118 82 99 51 82 67 99       

組織犯罪條例 283 117 215 283 117 215 96 117 187 215       

懲治走私條例 14 14 9 14 14 9 9 14 5 9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351 875 1,190 1,351 875 1,190 581 815 731 1,135 39 60 55    

銀行法 25 13 20 25 13 20 10 13 15 20       

兒少性交易 19 15 7 19 15 7 12 15 7 7       

選舉罷免法 30 23 18 30 23 18 11 14 17 17 2 9 1    

證券交易法 8 8 2 8 8 2 4 6 2 2 2 2     

期貨交易法 4 2 2 4 2 2 2 2 2 2       

廢棄物清理法 51 36 18 51 36 18 34 36 17 18       

臺灣大陸條例 27 17 25 27 17 25 13 16 13 22 1 1 3    

其他 12 14 20 12 14 20 5 14 7 20       

說明：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3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准 比 率 、 法 官 具 體 指 示 事 項  

及 法 院 至 建 置 機 關 或 執 行 處 所 監 督 通 訊 監 察 執 行 次 數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件 種 類 核 准 件 數 ( B ) 

 法 官 准 予 核 發 之 具 體 指 示 事 項 

駁回件數

( A ) 

法院至建置

機關或執行

處所監督通

訊監察執行

次數 

核 准 比 率 

(B)/(A)+(B)*100% 

執行機關應於所訂

期日前作成監察報

告書陳送法院，並具

體說明監察進行情

形及有無繼續監察

之 必 要 

無繼續監察必要

時，應即停止監

察，並陳報法院  

案件一經偵查終

結應即停止監

察，並陳報法院  

監察結束時，報告書應確實依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5條第1項規

定，載明監察所得內容、有無獲

得監察目的之相關資料及其他相

關事項與附件，報由聲請人陳報

法 院 

監察所得資

料不得供犯

罪偵查以外

使 用 

其 他 

總 計 2,813 58.13 2,189 2,687 2,523 2,377  2,489 2,026 12 

通訊監察案件 1,299 45.25 1,015 1,229 1,146 1,065  1,121 1,572  

聲 監 1,299 45.25 1,015 1,229 1,146 1,065  1,121 1,572  

急 聲 監           

繼續監察案件 1,514 76.93 1,174 1,458 1,377 1,312  1,368 454  

聲 監 續 1,514 76.93 1,174 1,458 1,377 1,312  1,368 454  

說明：1.103年 1月 29 日總統公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修正條文，自同年 6 月 29 日起施行，法官准予核發之具體指示事項已無「監察所得資料不得供犯罪偵查以外使用」之適用。 

2.自 103 年 6月起新增「法院至建置機關或執行處所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次數」，因該業務係整體巡視，不分案件種類，故僅載明監督執行次數總計。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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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終 結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件 種 類 

終 結 情 形  

合 計 執 行 完 畢  予 以 認 可 
駁 回 

（ 不 予 認 可 ） 
撤 銷  停 止  他 結 

總 計 
3,064 1,335 106 1,623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2,907 1,335  1,572    

聲 監 
2,907 1,335  1,572    

職 監 
       

急 聲 監 
       

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157  106 51    

聲 監 可 157  106 51    

說明：1.本表之通訊監察案件係以「聲監－＞聲監續－＞…－＞聲監續」整串案件終結採 1 件列計之件數。如有聲監案件結束後，聲監續案件被駁回者，其終結情形歸入執行完畢欄，終結情形撤銷係指經法官裁定撤

銷執行通訊監察案件；停止係指審判中法官認已無監察之必要者。 

2.配合 103年 1 月 29日修訂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1 條，自 103年 7月起，新增「聲監可」案件之終結情形（予以認可、不予認可），並於本表陳示終結件數。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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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終 結 案 件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線數 

案 由 別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檢 察 官 聲 請 監 察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監 察 案 件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總 計 1,335 1,807 687 455 140 35 14 4  1,335 1,807 687 455 140 35 14 4           

妨害投票 1 1  1      1 1  1               

偽造有價證券 9 11 2 5 2     9 11 2 5 2              

妨害風化罪 12 22 10 2      12 22 10 2               

殺人 4 6 4       4 6 4                

殺人未遂 12 12 5 4 3     12 12 5 4 3              

妨害自由 8 9 7  1     8 9 7  1              

強盜 7 8 7       7 8 7                

詐欺 119 169 85 29 4 1    119 169 85 29 4 1             

恐嚇取財 69 72 31 31 7     69 72 31 31 7              

貪污治罪條例 200 257 66 50 44 24 12 4  200 257 66 50 44 24 12 4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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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終 結 案 件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 續 一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線數 

案 由 別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檢 察 官 聲 請 監 察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監 察 案 件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槍砲彈刀條例 50 80 33 13 4     50 80 33 13 4              

組織犯罪條例 101 123 59 32 9 1    101 123 59 32 9 1             

懲治走私條例 11 19 3 6 2     11 19 3 6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622 870 318 239 56 7 2   622 870 318 239 56 7 2            

銀行法 7 10 5 2      7 10 5 2               

兒少性交易 9 10 5 4      9 10 5 4               

選舉罷免法 36 53 13 23      36 53 13 23               

證券交易法 6 8 3 2 1     6 8 3 2 1              

期貨交易法 2 2 1 1      2 2 1 1               

廢棄物清理法 31 34 15 7 7 2    31 34 15 7 7 2             

臺灣大陸條例 14 17 10 4      14 17 10 4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5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終 結 案 件 通 訊 監 察 期 間 （ 續 二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線數 

案 由 別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檢 察 官 聲 請 監 察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監 察 案 件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案

件

數

 

線

路

數

 

監 察 期 間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１

月

以

下 

３

月

以

下 
逾

１

月

至 
６

月

以

下 

逾

３

月

至 

９

月

以

下 

逾

６

月

至 

１

年

以

下 

逾

９

月

至 

年
６
月
以
下 

逾
１
年
至
１ 

逾
１
年
６
月 

其他 5 14 5       5 14 5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製表： 審核： 主辦統計人員： 機關長官：  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02 日 編製 

 



 

表 6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由 別 
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A） 

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B） 

暫 不 通 知 理 由 
本 期 通 知 比 率 

(A) ÷((A）＋（B）)*100﹪ 
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總 計 1,367 429 429   76.11 

妨害投票 2     100.00 

公共危險 1     100.00 

偽造有價證券  9 9    

妨害風化罪 16     100.00 

殺人 20     100.00 

殺人未遂 16     100.00 

遺棄       

妨害自由 10     100.00 

強盜 7     100.00 

詐欺 126 38 38   76.83 

說明：1.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 

      2.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監通」終結件數，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監通檢」未結件數。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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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 續 一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由 別 
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A） 

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B） 

暫 不 通 知 理 由 
本 期 通 知 比 率 

(A) ÷((A）＋（B）)*100﹪ 
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恐嚇取財 25 13 13   65.79 

貪污治罪條例 75 150 150   33.33 

槍砲彈刀條例 59 12 12   83.10 

組織犯罪條例 96 21 21   82.05 

懲治走私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765 134 134   85.09 

銀行法 4     100.00 

兒少性交易 5 4 4   55.56 

選舉罷免法 137 1 1   99.28 

證券交易法       

期貨交易法 1     100.00 

說明：1.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 

      2.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監通」終結件數，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監通檢」未結件數。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6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 續 二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由 別 
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A） 

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B） 

暫 不 通 知 理 由 
本 期 通 知 比 率 

(A) ÷((A）＋（B）)*100﹪ 
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廢棄物清理法 1 31 31   3.13 

臺灣大陸條例 1 11 11   8.33 

其他  5 5    

       

       

       

       

       

       

       

       

說明：1.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 

      2.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監通」終結件數，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監通檢」未結件數。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７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案 件 經 過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由 別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經 過 時 間 

2 月 以 下 
逾 2 月至 3

月 以 下 

逾 3 月至 6

月 以 下 

逾 6 月至 9

月 以 下 

逾 9 月至 1

年 以 下 

逾 1 年至 1

年 半 以 下 

逾 1 年半至 2

年 以 下 

逾 2 年至 3

年 以 下 

逾 3 年至 4

年 以 下 

逾 4 年至 5

年 以 下 

逾 5 年至 10

年 以 下 
逾 1 0 年 

總 計 429 191 46 115 41 19 16 1      

偽造有價證券 9 3  6          

詐欺 38 25 8 3 2         

恐嚇取財 13 6 1 4 2         

貪污治罪條例 150 41 7 52 26 8 15 1      

槍砲彈刀條例 12 9  2 1         

組織犯罪條例 21 7 7 6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34 76 20 27 4 7        

兒少性交易 4   4          

選舉罷免法 1 1            

廢棄物清理法 31 13 2 6 5 4 1       

說明：本表以監察案件終結並尚未通知受監人之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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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案 件 經 過 時 間 （ 續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位：件  

案 由 別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監 察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尚 未 通 知 受 監 察 人 經 過 時 間 

2 月 以 下 
逾 2 月至 3

月 以 下 

逾 3 月至 6

月 以 下 

逾 6 月至 9

月 以 下 

逾 9 月至 1

年 以 下 

逾 1 年至 1

年 半 以 下 

逾 1 年半至 2

年 以 下 

逾 2 年至 3

年 以 下 

逾 3 年至 4

年 以 下 

逾 4 年至 5

年 以 下 

逾 5 年至 10

年 以 下 
逾 1 0 年 

臺灣大陸條例 11 5 1 5          

其他 5 5            

              

              

              

              

              

              

              

              

              

說明：本表以監察案件終結並尚未通知受監人之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8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情 形 － 線 路 種 類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次 ； 線 數  

線 路 種 類 

合 計 
檢 察 官 聲 請 案 件 

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案 件 
計 核 准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件 次 
線 路 數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總 計 3,041 1,749 2,301 3,041 1,749 2,301 1,328 1,667 1,650 2,234 63 82 67    

市 話 、 手 機 門 號 2,804 1,575 2,084 2,804 1,575 2,084 1,209 1,507 1,542 2,027 53 68 57    

行動通訊國際識別碼（IMEI） 222 163 195 222 163 195 112 149 100 185 10 14 10    

國際行動用戶辨識碼（IMSI） 1  1 1  1   1 1       

HiNet 之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

帳號（HiNet之 ADSL用戶帳號） 
                

網路電話帳號（SKYPE 帳號） 10 8 20 10 8 20 4 8 6 20       

電子郵件帳號（E-MAIL 帳號） 1 1  1 1  1 1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 P）                 

其 他 3 2 1 3 2 1 2 2 1 1       

說明：本表不含繼續監察案件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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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總 計 

聲請案件計 1,122 4,070 1,611 1,477 221 187 32 879 3,722 1,382 184 194 1,395 160 20 49 348 216 95 61 3 12 

司法警察官 512 2,025 1,228 308 71 33 29 383 1,788 299 30 107 1,104 59 19 22 237 124 9 12 3 10 

檢察官 610 2,045 383 1,169 150 154 3 496 1,934 1,083 154 87 291 101 1 27 111 92 86 49  2 

瀆職 

聲請案件計 3 28  14    3 28 14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 28  14    3 28 14             

妨害公務 

聲請案件計 1 2      1 2              

司法警察官 1 2      1 2              

檢察官                       

妨害投票 

聲請案件計 3 86 8         1 4   2 86 4     

司法警察官 3 86 8         1 4   2 86 4     

檢察官                       

脫逃 

聲請案件計 5 24  2  2  5 24 2 2            

司法警察官 5 24  2  2  5 24 2 2            

檢察官                       

偽證 

聲請案件計 1 2      1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1 2              

誣告 

聲請案件計 2 1 6 1 2   1 1 1  1 6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1 6 1 2   1 1 1  1 6 2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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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一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公共危險 

聲請案件計 27 61 6 30 1   24 61 30  3 6 1         

司法警察官 7 14 6 1 1   4 14 1  3 6 1         

檢察官 20 47  29    20 47 29             

放火燒燬建物 

聲請案件計 2 12  2  1  2 12 2 1            

司法警察官 1 10      1 10              

檢察官 1 2  2  1  1 2 2 1            

放火燒燬他物 

聲請案件計 1 2      1 2              

司法警察官 1 2      1 2              

檢察官                       

偽造貨幣 

聲請案件計 1 2  1    1 2 1             

司法警察官 1 2  1    1 2 1             

檢察官                       

偽造有價證券 

聲請案件計 4 9  6 1 2  3 3 3 2     1 6  3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4 9  6 1 2  3 3 3 2     1 6  3 1   

偽造文書 

聲請案件計 30 81 7 53  1 3 27 77 49 1 2 5  1 1 4 2 4   2 

司法警察官 5 16 4     4 16   1 4          

檢察官 25 65 3 53  1 3 23 61 49 1 1 1  1 1 4 2 4   2 

妨害風化罪 

聲請案件計 68 294 19 149 8 2  58 272 134 2 7 15 6  3 22 4 15 2   

司法警察官 7 38 6 31  1  5 38 31 1 2 6          

檢察官 61 256 13 118 8 1  53 234 103 1 5 9 6  3 22 4 15 2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二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強制性交 

聲請案件計 2 8  1    2 8 1             

司法警察官 1 6      1 6              

檢察官 1 2  1    1 2 1             

強制猥褻 

聲請案件計 2 4 2 2 2   1 4 2  1 2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4 2 2 2   1 4 2  1 2 2         

妨害性自主罪 

聲請案件計 72 235 47 65 22 6 2 57 214 56 4 9 24 6  6 21 23 9 16 2 2 

司法警察官 12 27 6 2  4 2 9 21 2 2 1 2   2 6 4   2 2 

檢察官 60 208 41 63 22 2  48 193 54 2 8 22 6  4 15 19 9 16   

妨害婚姻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妨害家庭 

聲請案件計 6 19 5 3 2 1 5 4 9 3 1 1  2  1 10 5    5 

司法警察官 2 12 5   1 5 1 2  1     1 10 5    5 

檢察官 4 7  3 2   3 7 3  1  2         

賭博 

聲請案件計 66 757 632 203 25 17 15 48 719 203 17 14 616 25 15 4 38 16     

司法警察官 57 663 620 196 25 17 15 42 631 196 17 12 606 25 15 3 32 14     

檢察官 9 94 12 7    6 88 7  2 10   1 6 2     

殺人未遂 

聲請案件計 5 2 9  2   1 2   4 9 2         

司法警察官 2 2 2     1 2   1 2          

檢察官 3  7  2       3 7 2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三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過失致死 

聲請案件計 3 8  5    3 8 5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 8  5    3 8 5             

業務過失致死 

聲請案件計 5 17  3    5 17 3             

司法警察官 1 6  2    1 6 2             

檢察官 4 11  1    4 11 1             

傷害 

聲請案件計 49 113 15 38 5   41 105 36  6 15 5  2 8  2    

司法警察官 7 28 2 2    6 28 2  1 2          

檢察官 42 85 13 36 5   35 77 34  5 13 5  2 8  2    

過失傷害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遺棄 

聲請案件計 2 6      2 6              

司法警察官 2 6      2 6              

檢察官                       

妨害自由 

聲請案件計 15 39 33 10 4   7 37 8  7 31 4  1 2 2 2    

司法警察官 4 20 2 2 1   3 20 2  1 2 1         

檢察官 11 19 31 8 3   4 17 6  6 29 3  1 2 2 2    

妨害名譽 

聲請案件計 4  3  7       4 3 7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4  3  7       4 3 7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四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妨害秘密 

聲請案件計 6 12 4 7    5 12 7  1 4          

司法警察官 2 4 4 1    1 4 1  1 4          

檢察官 4 8  6    4 8 6             

竊盜 

聲請案件計 353 938 211 158 5 8 2 301 897 151 8 43 185 5 2 9 41 26 7    

司法警察官 266 616 187 18 2 3 2 223 581 15 3 36 161 2 2 7 35 26 3    

檢察官 87 322 24 140 3 5  78 316 136 5 7 24 3  2 6  4    

竊佔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侵占 

聲請案件計 49 109 12 46 6 3  43 109 46 3 6 12 6         

司法警察官 12 28 2 2    11 28 2  1 2          

檢察官 37 81 10 44 6 3  32 81 44 3 5 10 6         

詐欺 

聲請案件計 74 64 85 74 30 3  48 60 71 3 23 81 30  3 4 4 3    

司法警察官 11  46         11 46          

檢察官 63 64 39 74 30 3  48 60 71 3 12 35 30  3 4 4 3    

背信 

聲請案件計 11 23  6  6  11 23 6 6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1 23  6  6  11 23 6 6            

重利 

聲請案件計 20 61 55 24 25   14 58 23  5 52 24  1 3 3 1 1   

司法警察官 13 48 52 18 24   8 48 18  5 52 24         

檢察官 7 13 3 6 1   6 10 5      1 3 3 1 1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五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恐嚇取財 

聲請案件計 5 5 4 2    3 5 2  2 4          

司法警察官 3 4 2 1    2 4 1  1 2          

檢察官 2 1 2 1    1 1 1  1 2          

贓物 

聲請案件計 9 48 84 3    5 44 3  2 38   2 4 46     

司法警察官 5 38 84     2 36   2 38   1 2 46     

檢察官 4 10  3    3 8 3      1 2      

毀棄損壞 

聲請案件計 1  2         1 2          

司法警察官 1  2         1 2          

檢察官                       

妨害電腦使用 

聲請案件計 25 23 8 50 1 18  19 23 24 18 4 8 1  2   26    

司法警察官 4 5 2   1  3 5  1 1 2          

檢察官 21 18 6 50 1 17  16 18 24 17 3 6 1  2   26    

護照條例 

聲請案件計 3 5 2 3 1   2 5 3  1 2 1         

司法警察官 2 3 2 1 1   1 3 1  1 2 1         

檢察官 1 2  2    1 2 2             

政府採購法 

聲請案件計 2 16  4    2 16 4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2 16  4    2 16 4             

家庭暴力防治 

聲請案件計 1 2  1    1 2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1    1 2 1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六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貪污治罪條例 

聲請案件計 30 222 134 5 2  2 24 216 5  5 134   1 6   2  2 

司法警察官 15 80 66  2  2 10 74   4 66   1 6   2  2 

檢察官 15 142 68 5    14 142 5  1 68          

槍砲彈刀條例 

聲請案件計 3   1 2   1  1  2  2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   1 2   1  1  2  2         

妨害兵役條例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山坡地保育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 

聲請案件計 10 5 40 6 8 1  3 5 6 1 7 40 8         

司法警察官 5  31  4       5 31 4         

檢察官 5 5 9 6 4 1  3 5 6 1 2 9 4         

銀行法 

聲請案件計 3 8 6     2 8   1 6          

司法警察官 3 8 6     2 8   1 6          

檢察官                       

洗錢防制法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七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稅捐稽徵法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醫師法 

聲請案件計 3 5 2 4 1   2 5 4  1 2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3 5 2 4 1   2 5 4  1 2 1         

藥事法 

聲請案件計 5 2 4 7 3   2 1 6  2 3 2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5 2 4 7 3   2 1 6  2 3 2  1 1 1 1 1   

著作權法 

聲請案件計 12 5 3 168 4 112 1 7 5 168 112 5 3 4 1        

司法警察官 2 2 1   2 1 1 2  2 1 1  1        

檢察官 10 3 2 168 4 110  6 3 168 110 4 2 4         

健康食品管理 

聲請案件計 1 8  4    1 8 4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8  4    1 8 4             

兒少性交易 

聲請案件計 22 105 8 58    19 103 58  2 6   1 2 2     

司法警察官 5 16 4     4 16   1 4          

檢察官 17 89 4 58    15 87 58  1 2   1 2 2     

選舉罷免法 

聲請案件計 8 38 14 13 6   5 36 13  2 12 6  1 2 2     

司法警察官 2 6 2     1 4       1 2 2     

檢察官 6 32 12 13 6   4 32 13  2 12 6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八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商標法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證券交易法 

聲請案件計 14 300 70 183 27 2  11 273 168 2 2 20 2  1 27 50 15 25   

司法警察官 2 16 16     1 16   1 16          

檢察官 12 284 54 183 27 2  10 257 168 2 1 4 2  1 27 50 15 25   

就業服務法 

聲請案件計 5 13 1 11 1   4 12 10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5 13 1 11 1   4 12 10      1 1 1 1 1   

期貨交易法 

聲請案件計 6 17 4 4    5 17 4  1 4          

司法警察官 3 10 4     2 10   1 4          

檢察官 3 7  4    3 7 4             

廢棄物清理法 

聲請案件計 9 58 20 26 10 1  8 46 20 1     1 12 20 6 10   

司法警察官 6 48 20 24 10 1  5 36 18 1     1 12 20 6 10   

檢察官 3 10  2    3 10 2             

臺灣大陸條例 

聲請案件計 1 6      1 6              

司法警察官 1 6      1 6              

檢察官                       

個人資料保護 

聲請案件計 1 1  1    1 1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1  1    1 1 1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表 9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情 形 （ 續 九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至  104 年  12 月    單 位 ： 件 ； 線 ； 人  

案 由 別 

總 計 准 許 駁 回 部 分 准 駁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資

料 

使

用

者 

通

信 

其

他 

案

件

數 

門 號 數 使 用 者 資 料 其 他 通 信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准 駁 

其他案由 

聲請案件計 1  2  1       1 2 1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1  2  1       1 2 1         

其他 

聲請案件計 42 154 41 15 4 1 2 26 106 15  12 36 2 1 4 48 5  2 1 1 

司法警察官 30 123 34 4 1 1 2 17 77 4  10 31 1 1 3 46 3   1 1 

檢察官 12 31 7 11 3   9 29 11  2 5 1  1 2 2  2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聲請案件計                       

司法警察官                       

檢察官                       

說明：通信調取案件之聲請調閱項目，概分門號、使用者資料或其他通信項目（如 IP、Line‧‧‧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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